
- 1 -

Z

共府办发〔2020〕21 号

关于转发《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九江市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

实施细则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茶山街道办事处，南湖新城管委会，市政

府各部门，市直及驻市各单位，九江共青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
各局（室）：

现将《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九江市生育保险和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九府办发〔2020〕6号）

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0 年 4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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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7 日印发


